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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 
 

海 事 處 
政府船塢 

香港九龍深水埗 

昂船洲昂船路  

MARINE DEPARTMENT 
Government Dockyard 

Ngong Shung Road,  
Stonecutters Island 

Sham Shui Po, Kowloon 
 

 
網 站 Web Site: http://www.mardep.gov.hk  
來件檔號 Your Ref.: CB4/PAC/R69  
本處檔號 Our Ref.: MDGFCR1-160/12  
電 話 Tel.: (852) 2307 3600  
電 傳 Fax. No.: (852) 2307 3578  
 
 
香港中區 
立法會道 1 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立法會 
政府帳目委員會 
（經辦人︰朱漢儒先生） 

 
 
朱先生： 
 

政府帳目委員會 
審議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九號報告書第二章 

政府船隻的採購及保養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致海事處處長的來函收悉。海事處處長

已授權我代為回覆。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所作提問的答覆，依次載列於附件。 

 

煩請向政府帳目委員會委員轉發夾附的資料，以便委員參考。 

 
海事處處長 

 
（陳卓生       代行） 

 

同心協力，促進卓越海事服務 
We are One in Promoting Excellence in Marin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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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附件 
 
副本送：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經辦人︰甄美玲女士）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經辦人︰鍾小玲女士） 
 審計署署長 （經辦人︰李適任先生）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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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帳目委員會  

《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九號報告書》第 2 章  
政府船隻的採購及維修  

 
 
 
政府船隻的採購  
 
 

(a)  根據《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九號報告書》（“《審計報告》＂）

第2.4段，截至2017年3月31日，服役中的機動船和高速船

有 187艘，其中 76艘 (41%)已超逾其預計使用年限 1至 12
年。請說明使用這些已超逾預計使用年限的船隻會否對其

安全運作有不良影響；  
 
答︰  對於政府船隊的維修，海事處以安全為首要考慮。保養得

宜的船隻在預計使用年限屆滿後仍可安全使用多年。與車

輛不同，船隻由船體構板至推進引擎各部分均可按需要更

換，以維持船隻狀況良好。雖然如此，從衡工量值的角度

看，維修已超逾預計使用年限的船隻可能涉及額外的維修

成本和停用時間，情況未必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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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就《審計報告》第2.5段，請提供以下資料︰  
 

(i)  政府船隊科（“船隊科＂）通告第10/2008號的副本； 
 
答︰  船隊科通告第10/2008號載於附錄A。  
 
 

(ii)   就船隊科通告第 10/2008號的適用情況展開檢討的

日期，以及進行檢討的原因；  
 
答︰  海事處改革執行小組最初在 2016年 10月檢討船隻替換機

制，並建議有需要更新船舶替換指引，在釐定船隻的預計

使用年限時應考慮其他因素，例如船隻類型和運作時間

（即船隻運作 8小時還是 24小時），而非只按船體物料釐

定。此外，由於船隻採購項目最少需時3至5年才能完成，

要合併不同用戶部門在同一時段就相似類型船隻的採購

項目便更加困難。因此，海事處藉此機會就船隊科通告第

10/2008號展開檢討。  
 

 
(iii)   上文 (ii)所述的檢討需時較長的原因；以及  

 
答︰  自2016年12月起，政府新建船舶組（“新船組＂）開始與

主要用戶部門磋商部門的10年船隻替換計劃，以預計未來

的採購需求。這項工作現時仍在進行中。從擬備10年船隻

替換計劃所得的實際經驗亦可用作上述通告的檢討參考。 
 
此外，自 2016年 2月起，物料供應主任職系人員一直就船

隻採購事宜向新船組人員提供專業意見。至今所得的經驗

亦將作為上述通告的檢討借鑑。  
 

 
(iv)   預計該檢討的完成日期；   

 
答︰  預計該檢討將於2018年第一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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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就《審計報告》第2.5(b)段，請提供以下資料︰  

 
(i)  自2016年12月起採用10年船隻替換計劃的原因；  

 
答︰  鑑於船隻採購／替換項目需時最少3至5年才能完成，相信

5年滾動式計劃並不足以切合用戶部門的長期規劃。因

此，海事處採取更務實的方針，為用戶部門擬備10年船隻

替換計劃，以更全面的規劃應付用戶部門的運作需要，並

更準確預測人力資源需求，讓海事處能以切實可行和更長

遠的方式推展這些項目。此外，更長遠的規劃使海事處有

機會把相似的採購項目併入單一標書，從而在採購過程中

縮短擬備標書的時間，減低招標管理成本，並取得規模經

濟效益。因此，海事處已與消防處合作，在2016年12月為

消防處擬備10年船隻替換計劃，作為這些計劃的開端。  
 
 

(ii)  與主要用戶部門制訂暫定 10年船隻替換計劃的進

度；以及  
 
答︰  海事處在 2016年 12月為消防處擬備 10年船隻替換計劃

後，現正與其他主要用戶部門（即香港警務處、香港海關、

漁農自然護理署和海事處內的用戶組別）合作，以制訂其

10年船隻替換計劃。  
 

 
(iii) 會否考慮把相似的採購項目併入單一標書，以減低招

標管理成本，加快推展時間；  
 
答︰  在物料供應主任職系人員的協助下，海事處已開始把用戶

部門相似類型船隻的採購項目併入單一標書。在釐定主要

用戶部門的 10年船隻替換計劃後，海事處會探討一切機

會，把相似的採購項目併入單一標書，以在採購過程中縮

短擬備標書的時間，減低招標管理成本，取得規模經濟效

益，從而有助加快船隻採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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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根據《審計報告》第2.6段，在預計使用年限屆滿後繼續服

役的76艘船隻中，有22艘 (29%)未納入2017年7月的船隻替

換計劃。海事處沒有為 2艘船隻進行船舶狀況評估，亦有

18艘船隻的評估結果未獲妥善跟進。就此，請說明／提供

以下資料︰  
 

(i)  為確保該 22艘船隻繼續安全有效率地運作而已採取

／將採取的臨時措施；  
 

答︰  一直以來，海事處不時為所有政府船隻（包括該22艘船隻）

進行檢查 1和提供維修服務，包括按需要提供預防性保養 2

和急修 3服務。就此，海事處亦一直持續密切監察這22艘船

隻的狀況，以確保安全。  
 

 
(ii)  2艘船隻已分別超逾其預計使用年限1年和6年，卻沒

有進行船舶狀況評估的原因；  
 

答︰  該 2艘船隻是用於控制污染的特別用途船隻，主要置於候

命狀態，隨時應召處理緊急事故（即海上油污）。鑑於其

作業模式和使用頻率較其他相似船齡的船隻為低，所以評

估的狀況理想。事實上，海事處雖然過往沒有為該 2艘船

隻進行船舶狀況評估，但一直有進行預防性維修和急修，

並在維修期間密切監察其狀況，以確保其運作既安全又有

效率。   
 
船舶狀況評估的目的為評估船隻是否有需要替換和合適

的替換時間，當中會考慮船隻過往的維修記錄。由於該2艘
船隻的狀況仍然理想，因此並無迫切需要進行狀況評估，

以啟動船隻替換計劃。雖然如此，海事處已分別在2017年
11月30日和2017年12月1日為該2艘船隻（即“海事38＂和

                                           
1  在進行預防性保養前為政府船隻進行檢查，以找出須在其後計劃回塢時

跟進的主要維修事項。  
 
2  預防性保養是為政府船隻進行的定期保養服務。進行預防性保養期間，

因船隻需要更全面的維修╱修理，該船隻通常會吊起至乾塢內進行全面

檢查、修理及其他所需維修服務。預防性保養會按船隻的運作模式及狀

況而每隔一段適當時間進行。  
 
3  急修是在緊急情況下或意外等事件發生後進行的工作，目的是使船隻回

復安全及可運作狀況，供用戶部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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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59＂）進行船舶狀況評估，並重新確認其安全及適

合運作。  
 

(iii)  該2艘船隻在預計使用年限屆滿後是否曾進行維修，

並請提供相關的維修日誌副本；   
 
答︰  該 2艘船隻（即“海事 38＂和“海事 59＂）曾進行維修。

維修日誌的副本載於附錄B.  
 
 

(iv)  顯示由2016年1月至12月期間為其他類型船隻進行維

修的次數的維修日誌副本；  
 
答︰  有關我們上文問題 (d)(iii)的答覆，“海事38＂是一艘小型

機動船，而海事59＂是一艘大型機動船。這兩類型船隻的

維修日誌載於附錄B，《審計報告》第2.6段下另一類型船

隻（即中型高速船）的維修日誌載於附錄C。  
 
 

(v)  18艘船隻的評估結果未獲妥善跟進的原因；以及  
 
答︰  該 18艘船隻雖然已超逾其預計使用年限，但仍繼續獲維

修，並由海事處維修人員密切監察。對於根據評估結果而

建議替換的船隻，新船組現正與有關的用戶部門制訂其10
年船隻替換計劃，並協助他們盡快展開替換工作。至於其

他須進一步評估的船隻，維修記錄顯示其狀況仍然理想。

海事處當時認為並無迫切需要作進一步船舶狀況評估，以

啟動替換船隻計劃。儘管如此，海事處亦正為這些船隻安

排狀況評估。  
 

 
(vi)  為回應審計署在《審計報告》第 2.36(a)(ii)段所作的

建議而已採取／將採取的措施；  
 
答︰  海事處除了為用戶部門採取上文 (v)所述的跟進行動外，亦

正研究方法提升政府船隊資訊系統，以便更妥善安排船舶

狀況評估和船隻替換工作。系統提升後能更善用維修記

錄，以改善船舶狀況評估的安排，並可更善用船舶狀況評

估報告以計劃替換時間及在適當時間提示新船組與用戶

部門採取跟進行動。  

*委員會秘書附註：只在此隨附一份維修日誌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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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根據《審計報告》第 2.9和 2.10段，截至 2017年 8月 31日，

海事處正管理 25個採購項目，所採購的 90艘船隻分屬 4個
主要類別，其中 8個項目已由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財委

會”）批准，餘下17個由立法會在審議《撥款條例草案》

時批准或由財政司司長批准。 8個獲財委會批准的項目

中，有5個未能在目標日期交付船隻（由2013年8月至2017
年3月），截至2017年8月，所延誤時間為5個月至4年不等；

其餘3個項目仍在招標階段。另外的17個項目中，有7個（涉

及19艘船隻）在2013-14年度之前已獲批准，3個項目的進

度尤其緩慢，即在獲批准撥款約 5年後，仍在招標階段。

就此，請提供為加快落實該等延誤採購項目已採取／將採

取的措施；  
 
答：  在2010至2013年間，採購政府船隻的進度較為緩慢，導致

政府船隊的主要船隻老化。這主要是由於海事處具備採購

經驗的員工不足。  
 
 新船與車輛不同，前者通常按需要特別訂造，因此需要較

長時間採購。由設計、落實用戶部門的要求、進行投標以

至監管船隻建造、測試和交付，整個採購過程一般需時 3
至 5 年完成。因此，政府船隻採購項目一旦積壓，便難以

在短時間內解決，以致船隻老化問題加劇。  
 
 海事處已實施一系列措施加快替換政府船隻，以降低船隊

的平均船齡。該等措施包括加強管理層對船隊科的監督、

增加新船組驗船主任職系的人手，以及積極採用外判方式

以進一步加快造船工作的進度。  
 
 為加強管理層對船隊科的監督，海事處處長自 2015 年 12

月起已把船隊科逐步撥歸海事處副處長（特別職務）管

轄。此外，海事處處長和海事處副處長（特別職務）已自

2016 年 2 月起定期出席政府船塢管理層會議。  
 
 為增加政府船隻採購人手，海事處除了聘請退休公務員以

合約驗船主任形式在新船組協助處理相關工作外，亦有直

接招聘高級驗船主任以助紓緩人手不足問題。2 名具豐富

採購經驗的物料供應主任職系人員亦自 2016 年初起調配

至新船組，協助進行船隻採購工作。在物料供應主任職系

人員的協助下，新船組自 2016 年初推行了一系列改善採

購程序的措施，包括統一招標文件和合約的條款，以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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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時合併涉及同類型船隻的採購項目，以加快船隻採購

工作的進度。  
 
 此外，海事處一直積極把部分造船項目的工作，在由海事

處人員負責監督的原則下，外判予外間的顧問公司，以進

一步加快造船工作的進度。  
 
 上述措施已見成效。海事處於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1

月期間已進行 11 次招標，涉及 6 個部門的 52 艘政府船隻。

其餘已獲撥款的船隻採購項目亦已全力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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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就《審計報告》第2.9段表三項目3，鑑於有關滅火輪自1990

年起已開始服役，請提供導致採購項目出現重大延誤的原

因；  
 
答﹕  根據海事處於2009年就船隻（即七號滅火輪）狀況評估結

果而給予的意見，並考慮到船隻當時的表現，消防處於

2009年底展開採購一艘替換船隻的行動。有關建議於2010
年 5月獲海事處政府船舶常務委員會通過後，消防處於

2011年 4月進一步修訂新船要求，以涵蓋配合現代化運作

需要的強化功能和處理化生輻核相關事故的設備。由於當

時香港從未有安裝化生輻核防護系統的滅火輪或救援

艇，海事處遂進行研究並聯絡專家以取得相關資料作開支

估算，以便擬備申請撥款文件提交財委會。撥款申請（包

括新要求的一般框架）最終於 2012年 6月獲財委會通過。

《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七號報告書》第3章亦曾提及採購替換

船隻策劃工作有所延誤，審計署建議消防處改善船隻替換

項目運作需求的策劃工作（第六十七號報告書相關部分節

錄於附錄D）。  
 

  儘管已取得化生輻核防護系統的一般資料估算開支，以供

財委會審批，惟就招標而言，有關資料並不足夠。擬備招

標文件必須有更詳盡的市場可用技術和設備資料，而該等

資料難以取得。為確保技術規格涵蓋最新科技並能滿足用

戶需要，海事處耗費較長時間與消防處和海外專家研究和

磋商。 2013年 6月，消防處確定了化生輻核系統的使用要

求。於2012年6月至2013年6月進行的主要工作重點載列如

下：  
 

• 研究和探討船級社的化生輻核系統規定；  
 

• 聯絡相關船級社和海外專家，就化生輻核設備的詳盡技

術規格和科技提供專業意見；  
 

• 安排與海外專家和用戶舉行簡報會和會議，以了解化生

輻核技術的最新發展和良好作業守則，並就設備要求詳

情交換意見；以及  
 

• 與海外專家和用戶就技術規格詳情進行討論，並進一步

修訂有關要求，以切合運作需要。  
 *委員會秘書附註：附錄 D 並無在此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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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海事處一直面對驗船主任職系人手嚴重短缺的問

題，船隻採購項目亦有積壓，新船組於2013年中以書面通

知消防處，除非能聘請足夠的驗船主任職系人員，並將項

目管理工作外判予外間的顧問公司，否則於2017年12月方

可進行項目招標。儘管該兩項措施隨後實施，但當時新船

組的人手狀況卻未有顯著改善，理由是驗船主任職系的空

缺未能填補，加上最初的外判工作進度緩慢（詳見下文

(m)）。因此，海事處於 2015年初以書面通知消防處，七

號滅火輪替換項目將會暫停。在消防處提出上訴指應優先

開展有關項目後，新船組重訂相關工作優次，並於2015年
6月恢復七號滅火輪的招標籌備工作。初時有關項目進度

緩慢，直至 2016年初 2名採購經驗豐富的物料供應職系人

員獲調派至新船組協助進行船隻採購工作後，情況才有所

改善。《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七號報告書》第 3章亦曾提及

推展替換項目有所延誤，審計署建議海事處須採取措施確

保消防處的項目能適時推展（相關部分節錄於附錄D）。

海事處已實施一系列措施加快採購政府船隻，詳情載於上

文 (e)。七號滅火輪已於2016年10月招標，造船工程正在進

行。  
 
 
 

*委員會秘書附註：附錄 D 並無在此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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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就《審計報告》第 2.13 段，請提供檢討評審船隻採購項目

標書的評分制度需時近 3 年（2009 年 12 月至 2012 年 10
月）的理由，並提供所有相關各方（如新船組、中央投標

委員會、律政司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財庫局”））就

檢討評分制度的相關往來文件／函件副本；  
 
答﹕  中央投標委員會於 2009 年 12 月建議海事處諮詢律政司，

以修訂評分制度的酌情權條款。當時，海事處嘗試藉此機

會對評分制度進行根本性檢討，以期建立一套適用於所有

類型船隻的修訂標準評分制度，節省招標的籌備時間。由

於檢討工作非常複雜，加上當時新船組沒有物料供應主任

職系人員提供技術意見，因此新船組員工需要很長時間檢

討評分制度。然而，由於個別類型船隻的獨特性，所有相

關各方於 2012 年 4 月最終認為建立一套適用於所有類型船

隻的修訂標準評分制度並不可行，但可向中央投標委員會

提交特定類型船隻的評分制度，以供審批。高速船項目的

評分制度最終於 2012 年 10 月獲中央投標委員會通過。  
 
基於從檢討和事後汲取的教訓，為避免同類事故再次發

生，海事處應採取雙軌方式，即在檢討酌情權條款後採用

以往評分制度繼續進行採購工作，同時全面檢討評分制度

，並讓高層管理人員時刻知悉最新情況和在有需要時提供

指導，也要積極密切聯絡相關各方，以便盡早解決遇到的

任何問題。  
 
檢討評分制度的相關文件／函件副本夾附於附錄E 4和附錄

F。

                                           
4 由於相關文件／函件所載的法律意見受法律專業保密權保護，有關披露須受以下條

件規限：(a)有關法律意見僅為政府帳目委員會審議《審計報告》之目的向政府帳目

委員會委員披露；(b)政府帳目委員會委員不得向任何其他人士披露有關法律意見，

亦不得在任何公開聆訊或公開文件中提述該等法律意見的內容；以及(c)有關披露並

不損害我們的立場，即有關法律意見享有特權，該特權不得當作被放棄。  

*委員會秘書附註：附錄 E 及附錄 F 並無在此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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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就《審計報告》第2.14和2.15段，請說明：  

 
(i)  沒有記錄顯示在政府船塢或海事處高層管理人員會

議上曾接報／討論上文 (g)所述持續檢討可能造成的

影響和緩減有關影響的可能措施（例如重新評估尚待

處理的採購項目是否需要採用評分制度）的理由；以

及  
 
答 : 我們搜尋了海事處備存的所有記錄，沒有記錄顯示在政府

船塢或海事處高層管理人員會議上曾討論檢討採購項目

評分制度可能造成的影響和／或緩減有關影響的措施。這

是由於當時海事處的記錄備存情況不理想。有關情況自

2014年 5月起已有改善。海事處已為高層管理人員的定期

會議擬備會議紀要，記錄會上商議內容。  
 

(ii)  律政司曾於 2010年 12月提議海事處檢討是否需要採

用評分制度，但沒有記錄顯示海事處曾對該建議作出

回應的理由；  
 
答 : 我們搜尋了海事處備存的所有記錄，沒有記錄顯示海事處

曾對律政司於 2010 年 12 月提出的建議（即檢討是否需要

採用評分制度）作出回應。然而，海事處事實上已遵從律

政司的意見。於 2012 至 2014 年間，在 3 個項目上採用了

評分制度，另有 3 個招標項目認為因沒有必要而沒有採用

評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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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根據《審計報告》第2.14段和附錄C，財庫局於2014年8月

發出第8/2014號通函提醒決策局╱部門避免過度使用評分

制度後，海事處已停止在新造船項目應用該評分制度。就

此，請提供以下資料：  
 

(i) 海事處在收到財庫局第 8/2014號通函後決定停止在

新造船項目應用評分制度的相關文件（例如會議記錄

或內部通告）副本；  
 

答：  政府物流服務署曾於 2015年 1月 12日就上述事項為決策局

／部門負責處理採購事宜的人員舉行簡介會，大部分負責

採購船隻的新船組員工均有出席該簡介會。政府物流服務

署向參與者派發簡介會的討論資料，有關資料已獲存檔，

以供日後參考。  
 
 海事處一直的理解是，應用評分制度評審標書並非確保採

購貨品及服務具較佳質素的唯一途徑。該通函清楚說明，

制定以質素為本明確而可達到的標書規格、刪去過多的

“基本規定”（尤其那些可能會保障現有供應商利益的規

定），以及積極為屢次只能吸引一或兩名競投者的招標項

目進行市場推廣，往往能更直接有效促進真正的競爭。海

事處注意到，在2012年1月至2014年5月期間，應用獲中央

投標委員會和政府物流服務署投標委員會批准的評分制

度評審的合約標書中，約 70%至 80%的合約最終批給出價

最低的競投者。在該些個案中，應用評分制度本身能否為

標書質素帶來額外的保障，值得商榷。  
 
 就海事處而言，在2003至2014年間，應用評分制度的船隻

採購項目中，約90%的合約最終批給出價最低的競投者。

根據上述數字並經仔細考慮，海事處認為，從衡工量值的

角度而言，在招標文件明確訂定包括技術規格的基本規定

作為評審準則，與應用評分制度一樣，同樣可達致確保採

購船隻質素的目的。   
 
 

(ii) 海事處如何解讀財庫局第8/2014號通函，即應在何種

條件／情況下應用評分制度；以及  
 

答：  請參閱我們就上文問題 (i)(i)的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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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海事處自此用以評審標書的評估準則為何，包括海事

處曾多少次應用評分制度評審標書；  
 
答：  海事處按照《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採購規例》”）

第370條（評審標書）（見附錄G）所載指引評審標書。自

2014年第二季起，海事處採用涉及 3個階段的評估準則評

審標書。該3個階段的詳情載於“招標條件”附件A（見附

錄H和附錄 I），概述如下：  
 
 第 1階段（價格評審）－檢查標書，在所有投標者中找出

提交價格屬最低總買價的投標者。  
 
 第 2階段（完整性檢查）－檢查標書是否符合招標文件所

載程序規定的完整性要求。  
 
 第 3階段（評審是否符合基本規定）－檢查標書是否符合

詳載於招標文件的基本規定和標書規格。任何標書如未能

符合任何基本規定，將不會獲進一步考慮。  
 
 標書報價屬最低總買價並通過第 2和第 3階段評審的投標

者，會獲推薦接納。如該標書未能通過第 2和第 3階段評

審，報價屬第二低總買價的標書，會接受第2和第3階段評

審。這評審過程會重複至找到中標者為止（如有）。  
 
 為保障政府利益，“招標條件”訂明，在評估接獲的標書

和批出合約時，(a)政府並非必須接納出價屬最低總買價的

標書；以及 (b)合約一般會批予“招標條件”附件A識別出

的獲推薦接納投標者，或政府認為可全面履行合約的投標

者。  
 
 海事處自 2014年第二季起已沒有在政府船隻採購項目應

用評分制度評估標書。自那時起，我們每次進行船隻採購

工作，均會衡量上述評審標書的評估準則是否足以和適用

於處理有關項目，只會在認為有必要時才會應用評分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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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就《審計報告》第 2.17 和 2.21 段，請提供以下資料：  

 
(i)  為緩減驗船主任職系人手短缺對採購項目如期完成

交付的影響所作行動詳情；  
 
答：  海事處已實施一系列措施加快替換政府船隻，以降低船隊

的平均船齡。該等措施包括增加新船組驗船主任職系的人

手，以及積極採用外判方式以進一步加快造船工作的進

度。  
 
 海事處為增加政府船隻採購人手，除了聘請退休公務員以

合約驗船主任形式在新船組協助處理相關工作外，亦取得

額 外 資 源 增 加 新 船 組 的 人 手 編 制 ， 包 括 在 2014-15 至

2021-22年度增設3個有時限驗船主任職位，以及在2017-18
至2021-22年度增設1個有時限高級驗船主任職位。增設該

等驗船主任職位後，可讓海事處成立 2支採購小組，由共

計8名驗船主任職系人員處理船隻採購項目的工作。2名具

豐富採購經驗的物料供應主任職系人員亦自 2016年年初

起調配至新船組，協助進行船隻採購工作。   
 
 此外，海事處一直積極把部分造船項目的工作，在由海事

處人員負責監督的原則下，外判予外間的顧問公司，以進

一步加快造船工作的進度。  
 

(ii)  海事處已採取何種措施和將採取其他什麼措施，以解

決招聘新驗船主任遇到的困難，但同時可確保新聘人

員具有採購船隻必須的機械知識；以及  
 
答：  為紓緩驗船主任職系人手短缺問題，海事處近年已實施多

項權宜措施，以招攬更多驗船主任應徵者。已採取的措施

包括按工作經驗給予遞加增薪點、放寬語文能力要求，以

及利用較低入職薪點以豁免／放寬應徵者在工作經驗方

面的入職條件。此外，海事處聘請退休驗船主任以合約驗

船主任形式在新船組協助處理相關工作，以及直接招聘高

級驗船主任。  
 
 在中期和長期措施方面，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

會已完成海事處 2個專業職系（即驗船主任職系和海事主

任職系）的職系架構檢討，並於2017年10月31日向行政長

官提交報告書。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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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7年12月22日舉行的會議上曾討論報告書的建議，委

員對建議表示支持。海事處希望可盡快落實有關建議，從

根本上解決驗船主任職系的人手短缺和接任問題。  
 
 

(iii)  已採取何種措施和將採取什麼其他措施，以挽留富經

驗的驗船主任和重新聘用退休驗船主任，包括在何種

情況下以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或公務員形式重新聘用

退休驗船主任在海事處工作，以及所有該等重聘項目

的服務條件；  
 
答：  為使驗船主任職系的經驗得以承傳，海事處以非公務員合

約僱員形式聘用驗船主任職系的退休人員。政府於2015年
11月推出退休後服務合約計劃後，海事處以退休後服務合

約僱員形式聘用驗船主任職系的退休人員。聘用退休驗船

主任須符合的情況和有關聘用的服務條件，與相關公務員

通告就有關計劃所訂目的和指引相符。海事處亦歡迎於

2017年 6月推出有關公務員在達到退休年齡後繼續受僱

（“繼續受僱”）的政策。在 2018年召開驗船主任職系晉

升選拔委員會後，海事處會循適當程序考慮是否有需要實

施繼續受僱計劃，如認為有需要便會邀請合資格人員申請

有關計劃，以挽留海事處富經驗的驗船主任職系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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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根據《審計報告》第2.23段有關為處理積壓的船隻採購項

目而推行的措施，運輸及房屋局（運房局）於2013年10月
批准撥款3,544萬元予海事處，用以在2014-15至2016-17年
度聘用顧問，管理10個採購合共26艘船隻的項目。就此，

請說明新船組和顧問在採購過程的不同階段，特別是在招

標和批出合約的階段（請參閱《審計報告》第1.7段），在

管理該等採購項目上的分工；  
 
答︰  顧問服務涵蓋在造船合約批出之前進行概念設計和擬備

技術規格，以及在造船合約批出之後提供項目管理服務。 
 
在造船合約批出之前聘用的顧問受新船組監督，負責安排

與持份者（包括新船組、用戶部門、設備供應商等）舉行

會議，以擬備船隻概念設計、進行可行性研究，以及擬備

船隻設計和技術規格。新船組除了監察顧問的工作外，亦

負責就造船合約擬備招標文件、進行招標和審批標書。  
 
在造船合約批出之後聘用的顧問同樣受新船組監督，該等

顧問負責的項目管理工作包括監察進度、檢視已核准的圖

則、監督船隻建造、船塢試航和設備運行測試，以及海上

試航和船隻交付。新船組除了監察顧問的工作外，亦負責

確定項目里程碑是否已完成和安排付款、船隻驗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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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海事處新船組或其他組別負責擬備／審查船隻採購項目

招標文件的人員所屬職系為何；  
 
答︰  海事處新船組的驗船主任職系人員負責擬備／審查船隻

採購項目招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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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就《審計報告》第 2.23和 2.24段，請提供外判項目管理工

作進度緩慢的原因；  
 
答︰  海事處於 2013年 10月向運房局取得撥款，用以在 2014-15

至2016-17年度聘用顧問管理10個船隻採購項目，藉此紓緩

新船組人手短缺的情況。就近期的船隻採購項目而言，海

事處為船隻採購項目徵求撥款時，已把項目管理費用計算

在內。在外判項目管理工作的最新進度方面，海事處於

2014、2015、2016和2017年分別委聘1、2、2及9項 5顧問服

務。這清楚顯示儘管最初的外判工作進度緩慢，但在汲取

了外判經驗後，近年情況已顯著改善。    
 
 藉外判造船項目管理工作協助紓緩海事處的人手短缺情

況，在當時而言屬海事處的新領域工作，因此，海事處需

時確定有關顧問服務的市場反應、仔細考慮顧問和新船組

人員之間的分工，以及就外判擬備相關顧問工作簡介和甄

選文件。這解釋了為何最初的外判工作進度緩慢。   
 
 憑藉從最初數份外判合約中汲取的經驗，海事處對市場反

應有更深了解，亦為顧問甄選過程制定了所需文件。此

外，由於顧問可在招標前的階段協助擬備船隻的概念設計

和技術規格，以及／或在標書批予承辦商後協助管理造船

工作，聘用外間顧問亦須作仔細規劃，以配合船隻採購周

期。儘管如此，隨着人手短缺的情況有所改善，積壓的採

購項目獲逐步處理，預計日後可減少委聘顧問服務。  
 

                                           
5  包括 3 項正在評估的顧問服務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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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根據《審計報告》第 2.28及 2.29段，由於兩個船隻採購項

目的招標文件在招標後被發現內容有差異，以致其中一個

項目被延遲 1年。請說明招標文件內容有差異的成因，以

及將採取何種措施以免同類問題再次發生；  
 
答︰  招標文件內容有差異，是因負責擬備有關招標文件的新船

組人員疏忽導致人為錯誤所致。由於取得額外人力資源以

加快船隻採購工作，新船組已成立兩支採購小組。該兩支

小組會複查和核實彼此的工作，加強檢查招標文件，以免

同類問題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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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根據《審計報告》第2.33至2.35段，在2015年2月至2016年

2月的保養期內及／或之後 1年，有 2艘新船機械故障頻

生，導致船隻分別停用196天和125.5天。請說明︰  
 

(i) 截至2017年8月仍沒有就該2艘新船停用時間過長一事

進行檢討的原因；  
 
答︰  截至2017年11月，海事處已率先要求承辦商糾正所發現的

問題，敦促承辦商免費確保其修理項目能運作暢順，並對

承辦商採取懲罰措施（詳見下文 (v)）。海事處已就事件展

開檢討。  
 

 
(ii) 在 2017年 3月後，該 2艘船隻曾否再次出現任何與雷

達、航行燈及警報器有關的問題或其他新問題，以及

在2017年3月後該2艘船隻的停用時間；  
 
答︰  承辦商在2017年3月糾正有關問題後，只在2017年7月25日

在其中1艘船隻上的警報器出現1次問題。製造商已調整警

報訊號板，把系統回復正常。由於船隻運作不受影響，因

此並沒有涉及停用時間。  
 

 
(iii) 為預防日後同類問題再現所採取的措施；  

 
答︰  為避免日後同類問題再現，海事處已採取以下措施︰  
 

•  縮短等候零件的時間－海事處已在新的造船合約中

包含提供主要零件的條款，改善主要零件的供應情

況，務求縮短等候零件的時間。此外，海事處亦就船

隻主要零件的存貨作定期檢討，以考慮相關零件的使

用趨勢，從而確保有效應付維修需要；  
 

•  改善內部工作的協調－海事處已加強新船組對船隻

建造工程的監察，並已擬定清單，以確保在進行造船

階段的檢驗和驗收船隻時，清單上所有必需的項目狀

況理想。由項目驗船主任和技術人員組成的特別小組

已經成立，負責處理船隻在保養期內的事宜；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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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紓緩人手短缺的情況－海事處已聘用顧問於船廠監

督造船工程，以確保船隻設計、工藝和建造的質素，

務求紓緩新船組人手短缺的情況。    
 

 
(iv) 保養期後，相關修理費用是否由有關承辦商承擔；以

及  
 
答︰  鑑於有關船隻機械故障頻生，保養期在原定12個月的期限

屆滿後延長了 3個月。海事處其後與承辦商達成共識，承

辦商須加強監察某些重要維修項目的狀況，而且在已延長

的保養期後仍須承擔這些項目的修理費用。  
 

 
(v) 是否對有關承辦商採取懲罰措施，例如在其日後提交

的標書中扣分或禁止有關承辦商日後提交任何標書；   
 
答︰  海事處已對有關承辦商採取以下懲罰措施︰  
 

(a) 發電機組的保養期在原定 12個月的期限屆滿後延長

了 3個月。根據合約條件第 18.3條（保養服務），承

辦商須在整段保養期內向政府免費提供保養服務。因

此，承辦商須承擔在延長的保養期內產生的費用。  
 

(b) 政府保留了分期付款金額的一部分（5%）作保證金。

其後，根據合約條件第 22.5條和附表 3，在所有保養

項目已獲糾正後，整筆保證金已於最近發還。  
 

(c) 海事處已向有關承辦商發出警告信，重申招標文件的

相關條文訂明政府可在日後批出標書時行使其權

力。鑑於該2艘船隻在保養期內機械故障頻生，根據

招標條件第27條（監察承辦商表現），政府已提醒承

辦商會監察其後的服務表現，倘承辦商日後再度投

標，則政府在評審其標書時，會考慮有關的服務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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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船隻的維修  
 

 
(p)  就《審計報告》第3.3段，請告知將採取何種措施改善船隻

可使用率下降的情況；  
 
答：  海事處採取的措施包括：  
 

• 在維修組設立船隻檢查專責小組，安排到用戶部門的

船隊基地進行檢查和維修；  
 

• 維修組、物料服務組和負責船隻維修統籌與海上試航

等工作的小組每周舉行會議規劃維修工作，盡早準備

零件和協調船塢維修設施的使用，以縮短等候零件和

等候使用船塢維修設施的時間；以及  
 

• 研究優化政府船隊資訊系統的可行性，以期讓海事處

可分析零件過往消耗走勢，從而可預早訂購所需零

件，縮短等候零件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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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根據《審計報告》第3.8段，4類主要船隻的總停用時間在

2012至 2016年間增加了 24.6%，每艘船隻的平均停用時間

由2012年的36天增至2016年的44天。根據《審計報告》第

3.9段，海事處表示，停用時間增加的主因是政府船隻老化

問題，而為抵消船隻老化所造成的影響（例如保持航行速

度等），須加強預防性保養，並因而導致額外停用時間。

就此，請說明維修使用年限屆滿後繼續服役的船隻是否具

有成本效益；  
 
答：  考慮到所需的額外維修費用和增加的停用時間，從衡工量

值的角度而言，維修預計使用年限屆滿後繼續服役的船隻

未必理想。不過，鑑於政府船隻的老化問題，海事處為預

計使用年限屆滿後繼續服役的船隻爭取額外資源，提供更

周全的預防性保養，以確保船隻可安全運作，實屬負責任

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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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就《審計報告》第 3.13段個案三，海事處就香港警務處 1
艘高速船浸水個案擬備的初步調查報告的副本，以及為防

止類似問題再次發生所採取的行動；  
 
答：  海事處在完成初步調查報告後，於 2017年 9月 27日指示海

事處的維修督察為同類船隻進行類似檢查，包括對在進行

預防性保養時使用的維修物料進行檢查。海事處擬備的初

步調查報告載於附錄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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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就《審計報告》第 3.17和 3.18段，海事處將採取什麼措施

以加強船隻維修服務採購工作的競爭性；及  
 
答：  海事處一直致力加強船隻維修服務採購工作的競爭性。自

2017年年初開始，海事處已推行多項加強競爭性的措施，

例如自 2017年年初起已有共計 20份定期維修合約的合約

年期由1年增至2年。到目前為止，在共計33份定期服務合

約中，已有26份定為2年期合約。餘下7份定期服務合約，

海事處亦會考慮把合約期由1年或18個月增至2年。  
 

此外，海事處在考慮市場的承受能力和對小型企業的影響

後，已採取盡可能把同類維修服務合約合併的招標策略，

以加強合約對競投者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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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根據《審計報告》第4.17段，海事處在2016年委聘顧問，

就有關政府船塢現代化的可行性研究展開前期研究。請提

供該研究的範圍、進度和預計完成日期。  
 
答：  機電工程署協助海事處進行政府船塢現代化可行性研究

的前期研究。前期研究的範圍涵蓋檢討政府船塢的整體運

作和相應裝置，包括設備、設施、場地設計、支援和運作

方法，以期為進一步的可行性研究提供建議和給予方向。

前期研究的最終報告會就可供選擇的運作技術和方法、設

施、維修支援、處理和存放船隻的安排、零件設備，以及

其他物料和技術作出建議，以供進行進一步的可行性研

究。   
 
前期研究已進入最後階段，預計可於 2018年 3月完成。在

現時的研究完成後，政府會着手進行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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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在此隨附一份維修日誌樣本。  

 附錄 D 至附錄 F 並無在此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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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及附錄 C 

維修日誌的樣本 

 
 
 

*委員會秘書附註：本文件只備英文本。  
 



EVALUATION OF TENDERS

370. (a) Tender evaluation should normally be conducted by a TAP consisting of not 
less than two persons. To safeguard the integrity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exercises, the TAP should comprise only government officials. Departments 
should ensure that only properly qualified persons are appointed to assess 
technical submissions in their tender exercises.  Where practicable, tender 
documents should be drawn up to allow assessment to be made without the 
TAP knowing the identity of the tenderers. For works tenders, departments 
should also follow the guidelines laid down in the relevant DEVB TC(W)
currently in force issued by the DEVB.

(b) The TAP shall examine tenders against th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essential 
requirements, terms and conditions laid down in the notices of tender 
invitations and tender document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y are fully 
conforming.  In recommending a tender for acceptance, the department should 
also take into account the following in the evaluation, as appropriate —

(i) technical and financial capability of the tenderers and their past 
performance records.  For works contracts, the guidelines laid down in 
the relevant DEVB TC(W) currently in force issued by the DEVB shall
be followed. For service contracts of a value exceeding $15 million, or 
contracts for supply of stores which require also the provision of 
services of a value exceeding $15 million, financial vetting shall be 
conducted of a tenderer who is being considered for the award of the
contract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tenderer is financially capable of
fulfilling the contract requirements (see Appendix III(H));

(ii) timely delivery or completion;

(iii) compatibility with existing or planned purchases;

(iv) after sale support and service including maintenance and spare parts 
provision, warranty and/or guarantees;

(v) running and maintenance costs; and

(vi) fair market prices.

Requirements (ii)-(iv), where applicable,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tender 
specifications.  In respect of requirement (v), departments should ask tenderers 
to provide an estimate of running and maintenance costs for the equipment or 
system supplied to enable a fair price comparison to be made.

EVALUATION OF TENDERS 

附錄 G

 

*委員會秘書附註：本文件只備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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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Where prior approval has been given for the use of a marking scheme in the 
evaluation of tenders, TAPs shall assess the tenders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a 
previously endorsed by the relevant tender board or DTC.  To avoid any undue 
influence, members of TAPs are encouraged to score the tenders individual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arking scheme.  Normally, the tender which attains 
the passing marks (if any) and the highest overall score under the marking 
scheme should be recommended.  The methods for evaluating technical and 
price proposals are set out at Appendix III(G). 
 

 (d) In normal circumstances, departments shall determine the ranking of the 
tenders received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tender prices or the adjusted tender 
prices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SPR 365(i), or the overall scores they have 
attained when a marking scheme is used in tender evaluation.  Where price 
negotiations are undertaken under SPR 385, departments shall use the 
negotiated prices to determine the ranking of the tenders or their price scores. 
Departments may only consider other proposals on discounts by a tenderer if 
his tender is recommended for acceptance. 
 

 (e) Any negotiation with a tenderer shall be undertaken in accordance with 
SPR 385.  Such negotiations may also be used to seek resolution of any 
qualification or counterproposal put forward by a tenderer and if the 
qualification seeks to reduce the tenderer’s risk or to construct payment terms 
which are more to his advantage, departments should seek a corresponding 
adjustment in the tender price before formally recommending the tender for 
acceptance. 
 

 (f) In recommending the acceptance of a tender to a tender board or DTC, 
departments shall have value for money in mind.  If the tendered sums are very 
close or if the contract to be awarded involves payments over a number of 
years, e.g. interim payments to the contractor, the department shall compare the 
tenders by discounting future payments to obtain the present value.  The 
present value of the tendered sum should prevail in determining the ranking of 
tenders.  In assessing the present values of tenders, departments may approach 
the Management Accounting Division (MA Division) of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Bureau (The Treasury Branch) (FSTB) for ad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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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If none of the tenders received is fully conforming with th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essential requirements, terms and conditions laid down in the 
tender document and/or attains the passing marks (if any) of the marking 
scheme, departments shall cancel the tender exercise (see SPR 380(e)) and re-
tender with revised specifications, essential requirements, terms and 
conditions, where applicable.  If exceptionally departments wish to recommend 
a non-conforming tender, they shall state clearly in the tender report any 
deviation of the recommended tender from the specifications, essential 
requirements, terms and conditions laid down in the tender document, the 
assessment criteria under the marking scheme, and the reasons for so 
recommending.  As a general practice, departments should clear their tender 
recommendations with the D of J, or in the case of works tenders, 
LAD(W)/DEVB if they wish to recommend a non-conforming tender.  A copy 
of the relevant legal advi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the tender report for relevant 
tender board or DTC’s reference. 
 

TENDER REPORTS 
 
375. (a) Departments shall prepare a tender report containing a clear recommendation 

in the standard format as at Appendix III(I).  Tender reports for consideration 
by the CTB and subsidiary tender boards must be signed or endorsed by the 
Head of Department concerned or his representative at directorate level. 
Tender reports for consideration by DTCs should be signed by the chairman of 
TAP of the procuring department.  For submissions to the tender boards, the 
originals of the tenders received should be submitted together with the tender 
report to the tender board as follows — 
 

  (i) when the ranking of tenders is based on the tendered prices, i.e. no 
marking scheme is used in tender evaluation — 
 

   if the recommended tender is the lowest (highest for revenue contracts), 
only the three lowest (highest) tenders should be submitted.  If the 
recommended tender is not the lowest (highest for revenue contracts), 
the lower (higher) tenders, the recommended tender and the next two 
higher (lower) tenders should be submitted; or 
 

  (ii) when the ranking of tenders is based on the overall scores, i.e. a marking 
scheme is used in tender evaluation — 
 

   if the recommended tender is the highest overall scorer, only the tenders 
of the three highest overall scorers should be submitted.  If the 
recommended tender is not the highest overall scorer, the tenders of the 
higher scorers, the recommended tender and the tenders of the next two 
lower overall scorers should be sub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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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der Ref.: Marine Department Shipbuilding Tender No. 2/2017

Part II –– Conditions of Tender Annex A – Tender Evaluation 
Supply of One (1) Glass Reinforced Plastic Launch for Hydrographic Office of the Marine Department Page 1 of 1

Annex A – Tender Evaluation

Without prejudice and in addition to the powers of the Government under the Tender Documents to 
disqualify a Tenderer, tenders submitted in response to this Invitation to Tender will be evaluated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a) Price Assessment

(i) The tenders will be checked to identify the Tenderer which has submitted the lowest 
Total Purchase Price among all Tenderers. 

(ii) The Tenderer which has submitted the lowest Total Purchase Price will proceed to the 
assessment mentioned in Paragraphs (b) and (c) below.   

(b) Completeness Check

A completeness check will be conducted by checking whether the Tenderer’s tender has been 
submit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stipulated in the Tender Documents.  If a 
Tenderer fails to submit any of the documents stipulated in Paragraph (a) of Annex B to this Part 
(Information / Documents to be Submitted for Tender Evaluation) before the Tender Closing 
Date, its tender will not be considered further.

(c) Assessment of Compliance with Essential Requirements

(i)    A tender will be checked for its compliance with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as detailed in
the Tender Documents. 

(ii) Any tender which fails to meet any of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viz., those set out in 
Annex C to this Part, those identified as such in Part VII and in any other parts of the 
Tender Documents) will not be considered further.  

(iii) Beside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the Government may also exercise all or any of its 
rights and powers to not consider a Tenderer’s tender further under all or any of the 
applicable provision of the Tender Documents.  Where the Government does so under 
any such applicable provision, the Tenderer’s tender will not be considered further.

Award

The Tenderer which has quoted the lowest Total Purchase Price amongst all Tenderers, and which 
has passed the assessment mentioned in Paragraphs (b) and (c) above will normally be 
recommended for acceptance.  If the Tenderer has failed the assessment mentioned in Paragraph (b) 
or (c) above, the next Tenderer who has quoted the lowest Total Purchase Price will undergo the 
assessment mentioned in Paragraphs (b) and (c) above.  This shall be done until a recommended
Tenderer is identified (if any).   

 

*委員會秘書附註：本文件只備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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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委員會秘書附註：本文件只備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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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J

 

*委員會秘書附註：本文件只備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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